《田家庵区进一步深化推进全区中小学、幼儿园集团化办学工作方案》起草情况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随着城镇化发展，学龄人口向新城区流动，导致老城区、乡村学校规模小、教师紧缺，教科研活动及学生集体活动难以有效开展，办学水平不高。为了有效整合教师资源，推进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和教科研活动的开展，提升义务教育质量，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，决定实施集团化办学改革，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，区教体局起草了《田家庵区进一步深化推进全区中小学、幼儿园集团化办学工作方案》。
二、政策依据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指出，“改进管理模式，试行学区化管理，探索集团化办学，采取委托管理、强校带弱校、学校联盟、九年一贯制等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。”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指出，“发挥优质学校示范辐射作用，完善强校带弱校、城乡对口支援等办学机制，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。对提高教育质量成效显著和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突出的学校，应给予支持和鼓励。”
三、总体目标
围绕“共商、共建、共享、共赢”开展校际合作，推进实施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，完善办学的体制机制，彰显集团化办学的优势，推动集团内各成员学校的共同发展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受益面，不断缩小区域、城乡、校际差距。到2026年，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得到深化，全区形成覆盖城乡的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格局和良好发展态势，形成一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性集团校，形成集团化办学实践成果和经验模式。
　   四、组建模式
全区共组建5个教育集团，初中2个，小学2个，幼儿园1个。
以洞山中学为牵头校，朝阳中学、淮河中学、洞山中学北校区、田七小为成员校，组建洞山中学教育集团。
以龙湖中学为牵头校，龙湖中学公园校区、民生中学为成员校，组建龙湖中学教育集团。
以田十六小为牵头校，田五小、田十七小为成员校，组建田十六小教育集团。
以田十八小为牵头校，田十八小、田十九小、田二十三小为成员校，组建田十八小教育集团。
以田五幼为牵头园，金地园、淮河新城园、百花园为成员园，组建田五幼教育集团。
六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我局在学习借鉴长三角地区等外地经验的基础上，走访了部分中小学，听取校长、教师代表意见后，于2024年6月初草拟了《田家庵区进一步深化推进全区中小学、幼儿园集团化办学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初稿，于2023年7月，以书面形式征求了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编办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等部门意见，经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。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